	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  場地使用申請書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	活動名稱
	
	參加人數
	

	用途說明
	

	使用日期

時    間
	自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
自   午   時   分起至   午   時   分止
每週 □一 □二 □三 □四 □五 □六 □日



茲向貴校借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自願遵守一切規定，倘租借期間有發生下列任一情事，願立即停止使用，且不請求退還已繳之費用。
1、 違反國家政策或法令。

2、 違反公序良俗。

3、 有營業行為。

4、 有安全顧慮。

5、 辦理婚喪喜慶筵席等事宜。

6、 變更活動內容。

保證金：新臺幣(下同)5,000元整(□延用)
應繳金額：
元整
此致　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

委託人(申請人)：
負責人：
(親簽)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電話：
受委託人：
(親簽)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

地址：
電話：

事務：
出納：
總務主任：
校長：
切  結  書

茲於民國    年   月   日起至    年   月   日止，每週    自
   午   時   分起至   午   時   分止，租借貴校           場地，舉辦               活動，租借期間願遵守一切法律規定，並負校內人員安全之責，及不阻礙校外交通動線之順暢。倘場地使用後未依時限回復原狀或有損壞公務設施時，全權委託貴校處理善後，所生之各項費用及損害賠償同意先自保證金中扣除，餘額再無息發還，不足時經通知補繳，特立此據為憑。

此致　臺北市松山區民權國民小學

立書人（租借單位）：

負責人：
(親簽)
地址：

電話：
手機：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日

場租費：	元整





□退費：	元整


　註：





□追繳：	元整


　註：








（虛線部分可由本校代填）









107.12.27修

